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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職員工子女獎學金施行細則 
中華民國 92 年 11 月 6 日校長核定通過制訂 

     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23 日福利委員會會議通過修正 

一、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本校教職員

工子女勤勉向學及申辦獎學金方式有所遵循，依據本校福利委員會實

施辦法第十條訂定本施行細則。 

 

二、 申請資格 

(一)、凡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子女在國民中學以上就讀，成績合於申請資

格者。 

(二)、資格限制 

1.國中、高中職、五專及大學等，其畢業當學期亦可申請。 

2.公費就讀公費學校（師範院校、軍（警）學校等）不得申請。 

3.延修生、在職生、推廣班、進修班及研究所等不得申請。 

4.夫妻皆任職於本校者，僅能由夫或妻任選 1人提出申請。 

 

三、 申請獎學金成績及獎學金標準 

申請獎學金成績及獎學金標準由福利委員會於每年 2月份討論訂定

後，呈校長核公告憑以辦理當年度獎學金申請。 

 

區分 科目 獎金 說明 

智育 

總平均成

績 

德育 

日常生活

表現 

體育 

健康與體

育 
本

國 

85 分 80 分 70 分 
國中 

外

國 
Ｂ＋  Ｃ＋ 

1000 元 

高中 

 

高職 

本

國 

智育 

總平均成

績 

德育 

操行 

體育 

健康與體

育 

1500 元 

1. 依左列標準申請，
（國中部請向學校

申請分數成績單，

無德育成績則

免）。 

2. 成績單請需為正本
（並須加蓋學校印

章）。 

3. 延修生、在職生、
公費生、推廣班、

進修班及研究所等



教職員工子女獎學金施行細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年 2月 23日第 2次修正 2 

75 分 80 分（甲） 70 分 
 

五專 

(1-3 年

級) 

外

國 Ｂ  Ｃ＋ 

智育 

總平均成

績 

德育 

操行 

體育 

健康與體

育 
本

國 

75 分 80 分（甲） 70 分 

五專 

(4-5 年

級) 

 

大學 

 

 
外

國 Ｂ－  Ｃ＋ 

2500 元 

不得申請。 

4. 國中、高中(職)、
五專及大學等，其

畢業當學期亦可申

請。 

學業成績有任何一科不及格者，不得申請。 

無體育課程或免修者，體育成績免計。 

成績單若有不符合上述給分方式之特殊給分方式，需繳交具公信力之

給分標準說明，經審核符合一至三項標準原則者，視同合格。 

 

四、 申請程序  

申請人在確認子女成績資格符合申請標準時，須自行於 MIS 線上就源

輸入，開立單據粘貼單，申請時請檢附： 

(一)、單據粘貼單 

(二)、長庚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子女獎學金申請表 

(三)、該學年之上學期成績單正本(提供影本時應加蓋校戳)。 

(四)、註冊後學生證影本或在校證明書。 

依教職員工子女獎學金申請流程表辦理，上述文件經受理申請後不予

退還。 

 

五、 申請時間 

第一學期於 3月 1日至 3月 31 日接受申請，第二學期於 10 月 1日至

10 月 31 日接受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

六、 本細則經福利委員會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 


